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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2017年，辽宁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942亿元，比上年

增长 4.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182.1亿元，增长 3.6%；
第二产业增加值 9397.8亿元，增长 3.2%；第三产业增加值
12362.1亿元，增长 5.0%。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444.7
亿元，增长 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807.2亿元，增长
2.9%。全年进出口总额 6737.4亿元，增长 17.9%。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27835元，增长 6.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5.4%，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4993元，

增长 6.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0%；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3747元，增长 6.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 5.6%。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392.8亿元，增长 8.7%。分项目

看：税收收入 1812.4亿元，增长 7.4%;非税收入 580.4亿元，
增长13.1%。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879.4亿元，增长6.6%。
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各市、县的各类转移支付补助 1620.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9%。全省财政保持收支平衡。

一、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支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支持化解煤

炭过剩产能 1020万吨。继续贯彻落实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降

低企业杠杆率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降本增效。落实

国家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和居民减轻税费负担1323.7
亿元。

（二）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积极利用 100亿元省产业（创

业）投资引导基金，截至年底，省财政累计拨付 27.5亿元，
重点支持直接投资项目 135个，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和

乘数效应。调整优化财政资金分配方式，向“成果导向、事

后奖补”方式转变，提高使用效益。

（三）推动重点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农业补贴

政策，支持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119万亩，对 475万户玉米和

大豆种植户给予补贴，建设高标准农田 128万亩，支持实施

优质粮食工程和粮库智能化升级改造，确保粮食安全。创新

支农方式，发挥农业信贷担保政策作用，解决农业经营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担保项目 213个，担保余额 2亿元。创新财

政拨款制度，将省属高校财政拨款从投入型转变为绩效型。

推进财政科研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改革，加大简政放权和

激励力度。

（四）组织推进清理偿还政府欠款工作。落实国务院部

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会同省直有关部门联合印发《辽宁

省清理偿还政府欠款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督促各市建立健

全政府欠款监督和问责机制，推动清理偿还政府欠款工作

顺利开展。

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一）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确定沈抚新区财政管理体

制，积极对接涉及财政事项，支持沈抚新区设立国库，做好

财政收支基数认定和 2018年预算编报工作。实施省以下检

察院法院经费省级统管改革，出台《辽宁省省以下法院检察

院经费实行省级统一管理试点办法》，认真测算、合理确定

上划经费基数，创新预算编制方式，有效地保障了省以下法

院检察院经费省级统管的顺利实施。

（二）稳步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按规定及时公开省本

级政府预决算信息，加强对省直部门和市、县（市、区）的督

促指导，应公开的省直部门全部公开了部门预决算，各市本

级和所有县区全部公开政府预决算信息，各预算部门均公

开部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

（三）深化政府采购“放管服”改革。积极推进流程再造，

取消和下放部分政府采购审批权限，增加采购人的主体责

任；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全省统一的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库和供应商库并简化登记注册程序，提高了政府采购管理

效率和水平。

（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制定《辽宁省推进事业单

位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实施意见》《省直公益二类事业

单位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等政策文件，完善政府购买服

务政策体系。与部门预算同步批复 2017年度 52家省直部门

202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总额 2.9亿元。从重点领域着
手以点带面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工作，居家养老服务、残

疾人服务、文化服务等领域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试点项目进

展顺利。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保障重点民生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按照

先生活、后生产的原则，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追加支

出，优化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整合各类资金来源，全

面梳理调整 2017年支出预算，全省共压减支出 80.3亿元，
统筹用于保障工资和养老金发放等基本民生支出，全省重

点民生支出占比达 77.1%。
（二）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支持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促进教育公

平。支持完善扶困助学体系，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不因贫而失

学。支持职业教育特色发展和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国家连续 13年调整企业

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政策，支持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政策，对全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基础养

老金给予补助，启动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提标政策

均得到有效落实。

（四）支持脱贫攻坚。加大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投入力度，

2017年省财政筹措扶贫资金 11.6亿元，比 2016年增长 42%，
支持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实现 4个

省级贫困县摘帽，500个贫困村销号，25万农村贫困人口稳

定脱贫，顺利完成了省委省政府确定的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五）支持就业创业。认真落实国家和省促进就业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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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政策，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复转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力、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对省本级公共就业服务项目、

高校毕业生专业转换和技能提升培训项目给予补助，落实

好全省失业保险总费率降至 1%政策，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
为零，促进就业稳定。

（六）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和个人合理分

担可持续的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机制，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有效推进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

（七）推进“一事一议”村内道路和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

修建“一事一议”村内道路 6288.3公里，超额完成省政府确
定的 4500公里目标任务，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 300个，两年

累计选择 400个行政村开展了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工作。

（八）支持污染防治。推进蓝天、碧水等治理污染工程，

出台奖补政策，支持淘汰燃煤小锅炉 7200多台、2.3万蒸吨，
完善全省河流断面水质超标补偿机制，稳步推进大伙房水

源综合治理五年行动计划，集中资金支持污染场地土壤修

复，调整和完善全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推进环

境保护，建设美丽辽宁。

四、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加强财政制度机制建设。研究出台省预算安排管

理规定、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 70多项制度办法，

全面梳理重点工作流程，理顺再造流程 120余个。出台财政

收支管理绩效考核与激励暂行办法，强化财政收支管理绩

效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省对市转移支付和资金拨付政策

挂钩，兑现省对下的奖励政策，推动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建

立与财政部辽宁专员办监管联动工作机制，协调配合、形成

合力，提升预算管理水平。

（二）强化财政监察管理。撤并调整部分处室设立了 7

个财政监察处，充实人员力量，为推进财政监察工作有效

开展奠定重要基础。围绕财政运行、预算编制、财税改革、

政府性债务管理以及一事一议村内道路和美丽乡村示范村

建设等，深入各市开展督导调研，帮助解决存在的突出困

难和问题，组织开展财政扶贫资金、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和

预决算公开等专项检查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和省委、省政府的具体要求，并将有关情况按月向省政府

报告。

五、防控财政风险

（一）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落实省委、省政府《关

于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制度文件

精神，制定了辽宁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和省政

府债务化解三年行动工作方案，加强政府债务限额管理，严

控新增债务，推进组建企业集团、盘活政府债务资产等各项

化债措施压减政府性债务规模。2017年发行置换债券 2305

亿元，有效化解了各级财政的当期支付风险；强化隐性债

务管理，严防债务风险，全年未发生债务违约或突破限额的

债务风险事件。

（二）防范养老金支付风险。落实省委相关文件精神，加

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通过鼓励参保缴费、加强保费征

管和欠费清缴等措施增加保费收入，并严格支出审核，缩减

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多渠道筹集资金补充省养老保险风险

基金，截至年底，全省筹集风险基金 744亿元，其中省市财

政用财力直接支付形成的基础资金 296亿元，划拨省属国有

企业股权对应所有者权益 448亿元。加大财政对企业养老金

的投入力度，全省财政筹集资金 543亿元，比 2016年增长

12%，确保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三）防范基层财政运行风险。制定全省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范围和标准，出台支持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提高县域财政保障能力，助力基层财政

平稳运行。

（辽宁省财政厅供稿）

大  连  市

2017年，大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363.9亿元，同比
增长 7.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77.1亿元，增长 4.4%；
第二产业增加值 3052.6亿元，增长 8.3%；第三产业增加值
3834.3亿元，增长 6.4%。全部工业增加值 2485.9亿元，增长
9.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2%。固定资产投资1652.8
亿元，增长 1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722.5亿元，增长
9.2%。自营进出口总额 4132.2亿元，增长 21.7%。其中，进
口 2386.4亿元，增长 33.6%；出口 1745.8亿元，增长 8.5%。
大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7.64亿元，比上年增长

7.5%。其中，市本级收入 270.65亿元，下降 1.4%；县区级收
入 386.99亿元，增长 14.7%。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19.84
亿元，增长5.7%。其中，市本级支出392.55亿元，下降1.7%；
县区级支出 527.29亿元，增长 12.0%。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657.64亿元，加上中央和省对大连市税收返还及转移支
付收入 276.12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353.69亿元、调
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4.55亿元、调入资金等 33.38亿元，收
入总量为 1385.38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919.84亿元，
加上上解中央和省支出 46.23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354.07亿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65.24亿元，支出总量为 1385.38
亿元。收支总量相等，做到收支平衡。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199.81亿元，增长 22.6%；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189.15亿元，
增长 12.1%。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0.91亿元，加上上年
结转收入 0.95亿元，收入总量为 1.86亿元；市本级国有资
本经营支出 0.58亿元，加上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0.81亿元、结
转下年支出 0.47亿元，支出总量为 1.86亿元。收支相抵，实
现收支平衡。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562.79亿元，社会保险
基金支出 540.45亿元，当年结余 22.34亿元。

一、统筹政府财政资源，保障重点项目和民生工
程建设

（一）加强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印发《大连市政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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